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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如雇员的工资期横跨2026年5月1日，在计算该工资期的最低工资时，每小时43.1元的法定

最低工资水平适用于2026年5月1日或之后的工作时数。

2 请参阅《雇佣条例简明指南》https://www.labour.gov.hk/chs/public/ConciseGuide.htm)。

3 有关定义请参阅《最低工资条例》。

4  由于例子中的雇员在情况(1)(用膳时间及休息日均属无薪)没有就非工作时数而获支付款项， 
因此在计算须支付的工资时，无须从他的薪酬中作出有关的扣除。

5 用膳时间有薪与否及用膳时间薪酬的计算方法，属雇佣服务条件，由劳资双方议定。不过，
根据《最低工资条例》，如雇员在用膳时间也处于工作时数的情况（请参阅上文工作时数
部分)，该段时间须包括在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内。

6 根据《最低工资条例》，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不算作须支付的工资一部分。

7 用膳时间有薪与否及用膳时间薪酬的计算方法，属雇佣服务条件，由劳资双方议定。本例
子假设该月有30天（包括4天休息日及26个工作天)，在情况(2)（用膳时间属有薪；而休息
日属无薪)，该月的用膳时间薪酬为1,100元（即11,000元÷26天÷10小时x26天的用膳时间)。
如有关月份的工作日数或雇佣双方协议用膳时间薪酬的计算方法与本例子不同，会影响用膳
时间薪酬的金额。为说明之用，本例子是以四舍五入进位至小数点后一个位的方法计算。

8 休息日有薪与否及休息日薪酬的计算方法，属雇佣服务条件，由劳资双方议定。

9 休息日有薪与否及休息日薪酬的计算方法，属雇佣服务条件，由劳资双方议定。本例子假
设该月有30天（包括4天休息日），该月的休息日薪酬为1,466.7元（即11,000元÷30天x4天
休息日）。如有关月份的公历日数或休息日日数，或雇佣双方协议休息日薪酬的计算方法
与本例子不同，会影响休息日薪酬的金额。为说明之用，本例子是以四舍五入进位至小数
点后一个位的方法计算。

10 如有关月份的公历日数或休息日日数，或雇佣双方协议休息日薪酬的计算方法与本例子不
同，会影响休息日薪酬的金额。举例说，如雇佣双方协议休息日薪酬以每小时43.1元x9小
时计算，该月4天的休息日薪酬应为1,551.6元（即43.1元x9小时x4天休息日）。加上如该
月有31天（包括4天休息日及27个工作天），则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应为
10,473.3元（即27天x9小时x43.1元），该雇员就该月应获付共12,024.9元（即10,473.3元 
+ 1,551.6元），才可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

11 用膳时间有薪与否及用膳时间薪酬的计算方法，属雇佣服务条件，由劳资双方议定。本例
子假设该月有30天 (包括4天休息日及26个工作天)，在情况 (4)（用膳时间及休息日均属有
薪)，该月的用膳时间薪酬为953.3元（即11,000元÷30天÷10小时x26天的用膳时间）。如有
关月份的公历日数或工作日数，或雇佣双方协议用膳时间薪酬的计算方法与本例子不同，
会影响用膳时间薪酬的金额。为说明之用，本例子是以四舍五入进位至小数点后一个位的
方法计算。

12 由2026年5月1日起，每月金额上限由每月17,200元调高至每月17,600元以配合新法定最低
工资水平的实施。

  违反最低工资的规定

如雇主欠付最低工资，属于违反《雇佣条例》的工资规定。根据《雇佣
条例》，雇主如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而不依时支付工资给雇员，可被检
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35万元及监禁3年。若有法团违例欠薪，
且经证明该罪行是在该法团的董事、经理、秘书或其他类似人员的同意
或纵容或疏忽下所犯，则该人即属犯了相同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相
同的刑罚。

  雇佣合约不能抵触法例

任何雇佣合约的条文，如有终止或减少《最低工资条例》所赋予雇员的
权利、利益或保障的含意，即属无效。

  雇主须备存雇员的总工作时数纪录

在下述情况，雇主根据《雇佣条例》须备存的工资及雇佣纪录，须包括
雇员于工资期内的总工作时数（不足一小时亦须计算在内）：

✤ 法定最低工资适用的雇员；以及
✤ 须就该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少于每月17,600元12 。

因此，当就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少于每月金额上限17,600元12

时，雇主须备存雇员于该工资期内的总工作时数纪录。无论雇主须否备存
某一雇员的总工作时数纪录，仍须向雇员支付不少于最低工资的工资。

有关豁免雇主备存雇员总工作时数纪录的每月金额上限（即17,600元12)
中工资的涵义，与《最低工资条例》工资的涵义相同，即就非工作时数
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如：休息日薪酬、假日薪酬、年假薪酬、产假薪
酬、侍产假薪酬、疾病津贴等），并不算作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
资的一部分。因此，在计算雇员的工资是否不少于每月金额上限时，必
须先剔除有关款项（如适用）。

雇主及雇员应该妥善保存出勤、工时及工资等纪录，以保障双方的权益
及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更多参考资料

《法定最低工资：雇主及雇员参考指引》 24小时查询热线：2717 1771（由「1823」接听）

亲临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本列表於2026年4月定稿，相关办事处的地址或有所变更，

最新详情请浏览网页www.labour.gov.hk/chs/tele/lr1.htm

或致电24小时热线2717 1771。

劳工处网页 : www.labour.gov.hk

查询

法定最低工資
簡明指引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采用以下方程式每年检讨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小时42.1元调升至
43.1元1。雇员在任何工资期的工资，按他在该工资期内的总工
作时数以平均计算，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本单张以简明的方式，说明法定最低工资的主要规定。对香港法例
第608章《最低工资条例》的诠释，应以法例原文为依归。《最低工
资条例》的原文已上载于律政司的「电子版香港法例」，网址是
www.elegislation.gov.hk。

  法例的适用范围

法定最低工资适用于所有雇员，不论他们是月薪、日薪、时薪、长工、
临时工、全职、兼职或其他雇员，也不论他们是否按《雇佣条例》下的
连续性合约2受雇 ，但不适用于下列人士：

✤ 《雇佣条例》所不适用的人士2 
✤ 留宿家庭佣工3，不论该佣工的性别、种族及国籍 
✤ 指定的实习学员3及正处于获豁免学生雇用期的工作经验学员3

殘疾雇员与健全雇员同样受法定最低工资的保障，《最低工资条例》提供
特别安排，让残疾雇员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及按评估结果收取工资，
详情请参阅《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残疾雇员生产能力评估简明指引》。

最低工资
雇员于工资期内
的总工作时数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由2026年5月1日起

为每小时43.1元）
= X

  工作时数

用以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不足一小时亦须计算在内)，包括雇员按
照雇佣合约、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

✤ 留驻雇佣地点当值的时间，而不论当时有否获派工作或获提供培训；
或

✤ 在关乎受雇工作的情况下用于交通的时间，但不包括用于往来居住地
方及雇佣地点（位于香港以外的非惯常雇佣地点除外）的交通时间。

雇佣地点是指雇员按照雇佣合约、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为
执行工作或接受培训而留驻该地点当值的任何地点。

除《最低工资条例》外，如按照雇佣合约或雇佣双方的协议，有关时间被
视作雇员的工作时数，则在计算最低工资时，该段时间也须包括在内。

例子1：按照雇佣合约，雇员的工作时数是至下午6时。如他根据雇
主的指示，于某日下午6时至7时期间超时工作，则该段1小时的超时
工作时间，也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

例子2：雇员在本港工作，他往来居所及公司的交通时间，并不属于
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如他根据雇主的指示，于某日从公司送
递文件往客户的办公室，然后返回公司，他往来公司及客户办公室
的交通时间，也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

  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

法定最低工资紧贴《雇佣条例》工资的定义。除《雇佣条例》另有规定外，
工资是指雇主以金钱形式支付雇员作为其所做或将要做的工作的所有报酬、
收入、津贴（包括交通津贴、勤工津贴、佣金、超时工作薪酬）、小费及服
务费，不论其名称或计算方法，但不包括若干项目2。

非工作时数的时间，不会用于计算最低工资。因此，在计算最低工资时，
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如：休息日薪酬、假日薪酬、年假薪
酬、产假薪酬、侍产假薪酬、疾病津贴等），同样不算作须就工资期支付
予雇员的工资（以下简称「须支付的工资」）的一部分。《最低工资条
例》因应不同情况列明一些款项是否属于须支付的工资，以判断工资是
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

如就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少于最低工资，雇员有权就该工资期获
付这差额（即「额外报酬」）。该雇员的雇佣合约须视为他有权就该工
资期获得额外报酬，而该额外报酬亦适用于计算根据其他相关法例所应
获得的款项。

《最低工资条例》和《雇佣条例》皆没有规定用膳时间和休息日必须为
有薪。用膳时间和休息日有薪与否，属雇佣服务条件，由劳资双方议
定。法定最低工资的计算，涉及用膳时间是否属于工作时数及/或是否
有薪、休息日是否有薪、工资期、工资的计算、佣金的计算以及支付安
排等。劳资双方如有需要，应透过沟通和协商，在合法、合情和合理的
基础上就雇佣合约的条款寻求共识。根据《雇佣条例》，雇主不可以单
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雇员如怀疑其雇佣权益受损，可向劳工处查
询，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

例子3：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是每小时 43.1元（由2026年5月1日起）
假设
✤ 按照雇佣合约：
 ✤ 薪酬：月薪11,000元，星期日为休息日
 ✤ 星期一至六：每天工作9小时，及另外每天1小时用膳时间
✤ 该月（工资期）有30天（包括4天星期日），总工作时数：234小时
      (26天 x 9小时）

情况（1）用膳时间及休息日均属无薪
计算方法
(i)   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10,085.4元（234小时 x 43.1元）
(ii)   就该月须支付的工资4：11,000元
✤ 在这例子中，由于（ii）不少于（i)，已符合最低工资，雇主无须

支付额外报酬。

情况（2）用膳时间属有薪5；而休息日属无薪
计算方法
(i)   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10,085.4元（234小时 x 43.1元）
(ii)   就该月须支付的工资6：9,900元 (11,000元－用膳时间薪酬1,100元7)
✤ 在这例子中，由于（ii）少于（i），雇主除支付月薪11,000元外， 
      也要支付额外報酬185.4元（10,085.4元－9,900元)，以符合最低   
      工资，即合共11,185.4元（11,000元 +185.4元）。

情况（3）用膳时间属无薪；而休息日属有薪8

计算方法
(i)   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10,085.4元（234小时 x 43.1元)
(ii)   就该月须支付的工资6：9,533.3元（11,000元－休息日薪酬1,466.7元9)
✤ 在这例子中，由于（ii）少于（i），雇主除支付月薪11,000元外，            
     也要支付额外報酬552.1元（10,085.4元－9,533.3元)，以符合
      最低工资，即合共11,552.1元（11,000元 + 552.1元）。10

情况（4）用膳时间5及休息日8均属有薪
计算方法
(i)   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10,085.4元（234小时 x 43.1元)
(ii)   就该月须支付的工资6：8,580元（11,000元－休息日薪酬1,466.7元9

 －用膳时间薪酬953.3元11）
✤ 在这例子中，由于（ii）少于（i），雇主除支付月薪11,000元外，
      也要支付额外報酬1,505.4元（10,085.4元－8,580元)，以符合
      最低工资，即合共12,505.4元（11,000元 + 1,505.4元）。

=
（下限为零）

最近一年
实质本地
生产总值

增长率(%)

最近十年
实质本地
生产总值

趋势增长率(%)

「经济增长」因素 (%)

+ _
整体甲类

消费物价通胀^(%)
（下限为零）

（上限为一个百分点下限为零）
^ 即整体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的按年变动率 =

  最低工资的金额

雇主就任何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不得少于按下列方法计算的最
低工资：


